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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及本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六

條之規定，設校務會議。 

第二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一級行政主管、各院系所

主管、學位學程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校聘工作人員代表、學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織之。 

一人身兼二個以上行政或學術主管職務者，以一席計算之。 

校務會議開會時，除前項出席人員外，各附設機構主管均得列席，校長並得指定

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三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為本校未兼一級行政主管或院系所主管之教師代表，其人數 

不得少於全體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之二分之一，依各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人數，

按比例分配名額，再由各學院依其分配名額選舉產生。其中具備教授、副教授，以不

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各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先有一基本代表總額，再按教師代表總人數依各學院

之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給各學院（各學院名額詳如附表），由各學院經選舉產生，

每年改選半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足一人時，以一人計。比例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之。 

第四條    研究人員代表至多二人、職員代表二人，校聘工作人員代表二人，其代表由該人

員個別推選產生，每年改選半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學生代表經推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之十分之

一；由各學院推選學生代表一人及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若干人組成之。 

第五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會議；如經校

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議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受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



召開之。 

校務會議應由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表決時，在場校務會議代表應符前項開議人數之規定，並有在場代表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 

前項表決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校務會議代表事實上無法

親自出席會議時，得舉行視訊會議。 

校務會議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校務會議代表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二、校務發展計畫。 

三、預算。 

四、校區、分部及正式編制之學院、學系、研究所、處、室、館、中心及其附設

機構之設立、變更、合併或停辦暨其會議規程。 

五、非正式編制之一級研究中心及委員會之設立、變更、合併或停辦暨其會議規

程。 

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等事項。 

七、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審議。 

八、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九、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十、涉及本校教師及學生之重大權利義務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政策事項。 

前項所稱重大權利義務或重要政策事項之認定發生疑義時，校務會議得先就疑義

以決議認定之。 

第七條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八條    校務會議因事實之必要，得延請專家列席。 

第九條    校務會議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其指定一人代理主席，如

未有指定，由出席人員公推一人代理主席。 

第十條    本會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無法出席時，除當然代表得委託其職務代理人出

席者外，其餘代表得以書面委託原推選單位之成員代為出席，並享有會議代表的權利

及義務。非本會代表始得受委託為代理人，每位並以代理一人為限。代理人需具有被

選舉為校務會議代表資格。 

第十一條    校務會議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一級行政單位與學院提案。 

  三、校務會議所設各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提案。 

  四、經校務會議代表二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案。 

            前項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外，應先由法規及程序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  

        後始納入議程。 

第十二條    臨時動議案件應有在場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上之附議始得成立。 

第十三條    本會代表對於同一議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 

        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為審議提案之便利，得推定出席人員若干組成提案程序委員會，就提

案先加審查，提案之合併或變動應經原提案人同意。 

第十五條    校務會議為明瞭校務之實際狀況，得請各學院、處、會、室、系所、館、中心

等單位負責人，提出書面或口頭報告。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就審議案件所為之決議，如校長認為有窒礙難行者，應以書面說明理

由，向下次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請覆議。 

第十七條    本會議每次開會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申請旁聽，至多以十名為限，採事先申請

辦理，若有多餘名額，再以現場報名辦理。申請旁聽者，會議當日應攜帶本校教職

員工生證或有相片可茲辨識身分證件辦理報到。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